
    

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之区分  

□  李益前 

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不是同一概念，但是，有时被搞混了。因此，讨论两者之区
分不无现实意义。 
首先，监督司法，监督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其范围很广泛。司法监督，监督的主体则
是特定的，这就是说其主体被限定为司法。这里的司法，可以指司法机关，也可以指
司法行为。司法机关的外延，习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
关、司法行政机关。这是因为宪法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相应的司法
职能。作为一个流程，对司法，曾经有过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说的是经过必要的不同
工序、不同车间而生产出一种产品。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
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规定：“国
家安全机关，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谍、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国家公安机关
的性质，因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
和执行逮捕的职权。”因此，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一样，
应列入司法机关范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994年12月29日）通过的
《监狱法》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监狱工作”，“监狱是国家的刑罚
执行机关”，故而，司法行政机关同样应列入司法机关范围，也无疑义。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公安机关除了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外，
还承担着道路交通安全、消防、边防、社会治安等职能，称其为司法机关未涵盖行政
执法职能，故偶尔见有“公安、司法机关”的提法。这个提法是不严密的，因为“司
法机关”中就已经包含了司法行政机关在内；还有将司法仅限于审判机关的提法，这
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符，因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
行政机关都有司法职能。 

司法行为，由司法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可以是一个机关的行为，也可以是
两个以上机关的行为。司法监督，监督的主体可以指司法机关，也可以指司法行为，
主要是从汉语语法意义上说的；从法律意义上，一般指司法机关。 

其次，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所指的监督对象不是同一个范围。监督司法的监督
对象一般仅限于司法机关、司法行为、司法人员。司法监督的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互相制约，分工
负责，是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关”（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履行的法律监督，涉及公安机关、国家安
全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是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履行的审判职能，对起诉
是监督，这也是司法监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
政机关各自机关上、下级的领导或监督，同样是司法监督。此外，在行政诉讼中，审
判机关对行政行为评判其是否合法，也是司法监督。也就是说，司法监督的对象不仅
有司法机关，而且还有行政机关。 

在三权鼎立的国家，司法机关（法院）可以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
是这些国家司法监督的真正含义——政治法律意义。在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合宪性
审查中，这一立法行为是司法监督的对象。司法机关借以制约议会的权力，制约立法
权。 

也就是说，纵览各国，司法监督的对象可以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本身。 



  

再次，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其监督方式有差异。司法监督，在我国法律中有严
格规定。比如说，在刑事诉讼法中，从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到一审、二审、死刑
复核、审判监督、执行，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了司法监督的特有方式。 

监督司法，则由于其监督主体不限于司法机关，这类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就不能
以（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监督方式对司法加以监督。但是，非司
法机关可以有其他的监督方式对司法加以监督。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及其
行为或有关人员的监督，则根据宪法、有关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的规定，一般可以采取
听取汇报、询问、质询、视察、特定问题调查、罢免等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是国家权
力机关的监督，是最高层次的监督。舆论监督，则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等媒体
曝光的方式，进行追踪报道，开展批评，提出建议。这类监督对司法机关没有强制
力，但是，却非常重要，并很有成效。 

第四，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后者无法把人大、公民、舆论监督包含进去。“监
督”与“司法”两个词，排列先后不同，意义就不同。监督司法，仅是指对司法加以
监督，促成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对司法的监督”不能省略“对”字简称为“司
法监督”。一是汉语的逻辑，主、谓、宾所确立的关系，无法违反；二是如前所述，
司法监督，在三权鼎立的国家，已有特定含义。司法监督只能是对特定的对象，运用
司法的手段（诉讼程序），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的监督。 

理论研究要与时俱进。理论不严谨，有碍实践。回顾“文革”结束，“人心思
法”，为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早在五届全国人大期间
（1979年7月1日）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及两院组织法、中
外合资企业法七部法律。法制建设刚起步时，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强调对公民人身权
利的保障；强调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应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
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强调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监督的同时，并强调公、检、
法三机关各自内部的上、下级间监督、领导和制约制度，也就是说，主要是讲“司法
监督”。在1982年宪法奠定我国民主化、法制化的基石上，为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方
略，立法步伐加快。六届全国人大期间，有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在探索依法对司
法加以监督。由当初的“司法监督”，到监督司法，是由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所确定
的。为了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加以监督的职责，相应的地方性
法规陆续出台并得到有效实施。地方人大同时在探索依法对司法加以监督的创新方
式。理论研究要跟踪这一轨迹。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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